
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突發狀況處理機制 

 

 
情障學生突發狀況 

任課教師(上下課) 

學務處/導護老師(上下學) 

教師助理員(交通車) 

立即介入 

聯絡導師協助處理 

(視情形通知家長) 

通知學務處 

了解事情經過 

報告校長 

視需要將學

生帶離現場 

協助傷者 

緊急就醫 

請求警察 

單位支援 

依權責通報 

(學務、總務) 

持續追蹤輔導 

（視情況填寫偶發紀錄表、行

為輔導紀錄、召開個案會議） 


